
試論中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及其運作 

葉青*  

《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已由我國第八屆人民代表大

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該《決定》對我國 1980年 1月 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刑事訴訟法》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在第三編審判的第一審程序中以專節規定了簡易程序。這對合理調整我國刑事訴訟公

機制，科學使用訴訟資源，提高審判效率，迅速懲治犯罪分子，從總體上促進審判質

量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了加深對我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的理解以利於交流

和研討，本文試就我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的內容和運作作一簡要論述。 

一、增設簡易程序的立法考慮 

（一）增設簡易程序的必要性 

（１）刑事案件的自身特點是增設簡易程序的內在要求。刑事案件繁簡不一，有

些刑事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控辯雙方無爭議，如果也一律適用普通程序來查明

案件事實，實屬多餘。如果對這類案件通用簡易程序，不僅可以提高人民法院審判效

率讓人民法院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審理重大或複雜的刑事案件中去，而且也可

以減少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訟累，節省訴訟資源。對部分簡單、輕微的刑事案

件適用簡易程序，不僅方便了人民法院辦案，有助於合理使用審判力量，而且也方便

了訴訟參與人訴訟，不致因對繁冗的程序望而卻步，不敢“打官司”。 

（2）實現我國刑事訴訟科學化的要求。由於刑事案件的輕重、複雜程序存在 很

大的差異，只有對不同案件適用不同的程序，才能使審判這一過程更為科學合理。特

別是我國刑事案件呈發案率上升趨勢，提高審判效率的要求日益迫切。根據最高人民

法院 1995 年的工作報告，94 年共受理一審刑事案件 482927 件，審結 480914 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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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比上年上升 19.75%和 19.28%1：根據最高人民法院 1996 年的工作報告，95 年共審

結一審刑事案件 496082件，比上年上升 3.15%2。可以想像，在受理刑事案件迅速增長

的情況下，若不設法實現刑事訴訟科學化，提高效率，案件大量積壓的現象將不可避

免。與人力、物力大量投入相比，用增設簡易程序來提高審判效率似乎是更為科學合

算的辦法。 

（3）增設簡易程序是現代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發展的趨勢。“二戰”後，西方國家

面臨 繁瑣的訴訟程序和日益增長的刑事案件，把簡易程序提到了議事日程，而且發

展的勢頭有增無減。現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

門、台灣地區都普遍採用了簡易程序，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刑事訴訟法典中專章設置

“簡易程序”。從西方國家的審判實踐看，許多案件的被告人都願意選擇簡易程序，

據統計，英國按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97%；日本 1982 年的統計表

明，高達 94%。美國則推行一種與簡易程序有別的辯訴交易程序，用此程序審理的刑

事案件也高達 90%以上3。近些年來，簡易程序的模式呈多樣化的特點，例如，1988年

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典增設了直接審判、迅速審判等有別於傳統形式的簡易程序。西班

牙、丹麥也分設了書面審理方式的簡易程序4 。簡易程序以其迅速便捷的特點引導

刑事訴訟向前發展，正如 1989 年奧地利維也納國際刑法學協會年會決議中所指出的：

“對簡單的案件，可能採取，也應該採取簡易程序。” 

（二）增設簡易程序的可行性。 

（1）隨 普通程序水準的提高，使簡易程序的設置有了可靠的基礎。現代意義上

的簡易程序，決不是訴訟不發達時期那種不顧及當事人訴訟權利的簡陋程序。修改後

的刑事訴訟法，明確了律師在偵查階段提前介入訴訟，取消免予起訴制度，實行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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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訴訟等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使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這就為設置簡

易程序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2）從司法實踐看，法院系統每年審結 40 多萬件刑事案件，其中 60%以上的案

件判刑在五年以下，判刑在三年以下的占 30%多。事實上，目前對多數刑事案件已採

用簡易審判方式，律師出庭辯護的案件只有 30%多，大多數案件由法官獨任審判。這

種作法是不得已的，但已經創造了一些經驗，極需立法加以規範。 

（3）效率與公正的平衡理念已在司法界和理論界達成共識。原先人們對實行簡易

程序的最大擔心是，它能保證案件的質量，生怕法庭調查與法庭辯論階段合併後，當

事人與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訴訟民主制度和原則得不到體現，但現經

過十年的探索實踐，我們在處理效率與公正的關係上已積累了不少成功的經驗，兩者

的關係得到了很好的協調，消除了人們對簡易程序可能導致侵權和錯判的顧慮。 

（4）綜合國力的增強，物質技術條件的改善，也為實行簡易程序奠定了基礎。特

別是現代化通訊設施不僅在城市，而且在農村得到迅速普及，為以簡便的方式通知訴

訟參與人到庭提供了保障。 

二、刑事簡易程序及其範圍 

所謂刑事簡易程序，是指基層人民法院初審簡單輕微的刑事案件所適用的一種簡

便易行的刑事審判程序，是對第一審刑事審判普通程序的簡化，亦是刑事訴訟中的一

個獨立審判程序。某一刑事案件是否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需由檢察院或法院

一方建議，經另一方同意後方可適用，否則宜按簡易程序審理；自訴案件是否按簡易

程序審理，由法院根據案件情況自行決定。適用簡易程序與普通程序所作出的判決、

裁定，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由於簡易程序只審理簡單輕微的刑事案件，故中級以上

法院不能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刑事案件。 

所謂簡單輕微的刑事案件，是指罪行較輕、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刑事案件。

（1）罪刑較輕，即是犯罪性質或危害後果不嚴重，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罪刑較輕的

刑事案件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前提條件。罪刑嚴重的刑事案件不能適用簡易程序審

理。（2）事實清楚，是指案件的主要犯罪事實是清楚的或基本是清楚的，表現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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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前後供述基本一致，對檢察院或自訴人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或雖有異議但

爭議不大，且屬非實質性的枝節問題，對定罪量刑不產生影響或影響不大；共同犯罪

的被告人，對同一犯罪事實的供述基本一致，互不矛盾。事實清楚是適用簡易程序的

基本條件，如果事實不清就不能適用簡易程序。（3）證據充分，是指凡是與確定被告

人刑事責任有關的事實均有證據證明，必要的人證、物證齊全，這是適用簡易程序的

必備條件。如果證據不充分，或證據間存在明顯的矛盾，難以形成完整、有效的證據

鏈，也不能適用簡易程序。上述三個條件，是互相聯繫，不可分割的，對公訴案件來

講，必須同時具備，才能適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缺一不可。而對於自訴案件適用簡

易程序問題，刑訴法沒有明確提出“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要求。筆者認為，自訴

案件也應將“事實清楚，證據充分”作為適用簡易程序的必備要件，否則，適用簡易

程序審理“事實不清，證據不充分”的自訴刑事案件，一則審判質量以保證，二則在

20天的審理期限內難以結案。 

根據法律規定下列刑事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理： 

（1）公訴案件，法律規定為“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單處罰

金”的刑事案件，這里“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規定，只能是根據案件

的事實，結合審判實踐作出的初步判斷，而不是判決結果必須低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刑罰。只要在審理前，根據犯罪罪事實被認為有存在可能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刑罰的依據和理由，就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理。至於審理結果出現被判處的刑罰略

高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況並不影響判決的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共同犯罪案件，

必須是共同犯罪人均存在可能被判低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罰，才能適用簡易程

序。如有一人不存在這種可能的，則不能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根據上述刑事簡易程序

適用的案件範圍和審判實踐情況，公訴案件可適用簡易程序的主要是事實清楚、證據

充分、罪行較輕的盜竊、搶奪、詐騙、銷贓、窩贓、窩藏包庇、故意傷害（輕傷）、

過失傷害和交通肇事案等等。 

（2）自訴案件，不是所有的自訴案件都可以適用簡易程序，根據法律規定只有

“告訴才處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才可以適用簡

易程序，對於可以向法院自訴的“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

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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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案件”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所謂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主要是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

三種依照刑法規定告訴才處理的刑事案件，即侮辱、誹謗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和

虐待案，這些刑事自訴案件均可適用刑事簡易程序。所謂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證明的

輕微刑事案件，可從這幾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1. 有被侵害的事實存在；2. 必須要有

證據證明；3. 侵害行為必須是依法應追究刑事責任的行為；4. 案件性質屬“輕微刑事

案件”，即所犯罪刑較輕，一般可以判處的刑罰低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為宜。這四

個要點同樣是相互聯繫，不可分割的，符合這些條件的自訴案件即可適用簡易程序。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之所以把輕微刑事案件與罪行較輕相聯繫，主要依據是最高人民

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試行）》（以下簡

稱“解釋”），該“解釋”第一條規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八種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

微刑事案件，這八種案件的最高刑分別為 2 至 5 年，說明這裏講的輕微刑事案件，就

是罪刑較輕的案件。 

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釋”第 212 條的規定，有下列情形的案件不能適用簡

易程序：1. 公訴案件的被告入對於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予以否認的；2. 比較複雜的共

同犯罪事實；3. 被告人是盲、聾、啞人的；4. 辯護人作無罪辯護的；5. 其他不宜適

用簡易程序的。 

三、刑事簡易程序的運作特點 

刑事簡易程序與刑事普通程序相比，有以下明顯的運作特點： 

1、審判組織形式簡單。按照普通程序審理刑事案件，均採用合議制的審判組織形

式，而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一律實行獨任制，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書記員

擔任記錄，但不得自審自記。 

2、開庭前工作程序的簡化。根據我國現行刑訴法規定，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

件，法院決定開庭後，必須將起訴狀副本至遲在開庭十日以前送達被告人，將開庭時

間、地點在開庭三日前通知檢察院：傳喚當事人、通知辯護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

人員的傳票、通知書至遲在開庭三日前以書面形式送達。但簡易程序可以不受上述規

定時間限制，有關通知或傳喚的時間規定可適當縮短，通知和傳喚可以根據案件的具

體情況和各地區的實際情況採用不同的靈活方式，可以通過電話通知、門頭通知、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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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捎信、以及通知廣播等方式送達；通過上述準備工作的簡化，大大縮短了開庭前的

準備時間。 

3、庭審程序的簡化。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時，庭審中可不受普通程序規定的訊

問被告人、詢問證人、鑒定人、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訴訟階段的限制，可以根據實

際情況，靈活掌握，只要能達到查明事實和案情的目的即可。如，審理公訴案件時，

檢察院不派員出庭的，被告人可以就起訴指控的犯罪進行陳述、辯護，如果派員參加

時，被告人對檢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事實清楚的，就不必再一一訊問被告

人或詢問證人、鑒定人和出示證據等，可根據案情的需要進行調查、質證，如認為不

需要進一步調查質證的，也可以直接進入辯論階段；同時，在事實調查過程中，被告

人對某些犯罪事實進行解釋、說明或辯護也應允許。審理自訴案件在同樣適用上述做

法外，對涉及證據多的案件，還可以在開庭前召集雙方當事人交換、核對證據，對雙

方無異的事實和證據記錄在案，不必再通過法庭調查重新核對、質證，開庭時只需雙

方當事人對已核對認可的事實予以確認後，即由審判員引導雙方對有爭議的事實進行

舉證和質證，調查和辯論可以穿插進行。此外，自訴案件的雙方當事人如對事實無異

議，只是在承擔責任上有分歧的，開庭時，同樣可直接進行辯論。需要注意是，適用

簡易程序審理案件時，雖然庭審各個階段不受限制，但在判決宣告前必須聽取被告人

的最後陳述。 

4、審判期限的縮短。根據刑訴法第 178 條規定，法院審理公訴案件適用普通程序

審理的期限通常仍為 1 個月，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對自訴案件仍沒有明確規定。

適用簡易程序後，由於審理程序簡化，不論公訴還是自訴案件，其審理期限均為 20

天，這就大大縮短了審判時間，提高了工作效率。 

5、適用刑事簡易程序應限制和注意的幾個問題。 

刑事訴訟法關於簡易程序的規定，並不是簡易程序的全部內容。適用簡易程序審

理刑事案件時，凡簡易程序沒有規定的，應當適用普通程序的有關規定。同時，在適

用簡易程序時應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不能任意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範圍。刑事簡易程序只能是基層法院在審理

簡易刑事案件時可以適用，中級以上法院不能適用，基層法院審理的再審、重審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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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也不能適用；不符合簡易程序適用範圍條件的刑事案件，也不能適用，要防止任意

擴大簡易程序適用的範圍。 

第二、案件受理後即應確定是否適用簡易程序，這有助於增強審判人員的責任

心，從程序上保證辦案質量。因此，審判人員受理案件後，經審查認為屬於簡易刑事

案件的，應寫出審閱刑事訴訟材料筆錄和提出適用簡易程序的意見，由庭長審批。如

適用簡易程序的，在審理過程中發現案情重大、複雜時，應及時報經庭長決定後，再

改為普通程序審理，而改變前的訴訟行為仍然有效，無需再按普通程序重新開始，訴

訟期限仍自立案之日起計算。 

第三，適用簡易程序並不意味 審判工作可以簡化，審判活動的全過程仍需如實

記入筆錄，並由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加人簽字或蓋章，用於保障程序的合法性和真實

性。絕不能因適用簡易程序，便圖快、圖簡，草率審理，更不能利用適用簡易程序清

理積案。 

第四、注意保護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利，適用刑事簡易程序後，對一些訴訟程序

進行了適當的簡化，但是在簡化過程中，刑事訴訟中有關簡易規定，並不是簡易程序

的全部內容。 

 7


	試論中國刑事訴訟簡易程序及其運作

